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票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票据管理，规范收费工作，维护财经秩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制度》、《财政票据管理制度》、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按照《景德镇陶

瓷大学教育基金会章程》的规定，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票据指在收取各类款项、办理往来结算

时开具的收款或缴款凭证，是基金会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和

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是检查、监督经济业务的重要依据。 

第三条 财务部是基金会票据归口管理经办人，统一负责基

金会票据的申购、发放、使用、保管、核销、销毁及监督检

查等管理工作。 

第二章  票据的种类和适用范围 

第四条  票据的种类包括财政票据和税务发票。 

第五条  财政票据及适用范围包括： 

 （一）江西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含电子票据）用于收取

按基金会制度经物价经办人批准或备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的收取。 

（二）票据内容包括：票据名称、票据编码、票据监制章、

开票日期、捐赠项目、数量、金额、实物（外币）种类、接

受单位、复核人、开票人及联次等。捐赠票据一般应设置为

三联，包括存根联、收据联和记账联，各联次以不同颜色加

以区分。 

（三）江西省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用于基金会接受的各类

捐赠款项。 

第六条  税务发票主要指江西增值税普通发票和专用发票，

主要用于基金会对社会进行有偿服务，以及依法纳税的经营

性收费项目。其中办理了免税备案和认定的需提供江西省技

术合同收入免征增值税审定证明单，江西省技术合同审定清

单，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 

第三章  票据的申购和保管 

第七条  根据票据使用情况，由财务部向理事长提出领购申

请，经核准后到指定地点统一领购、印制，并及时办理入库

交接手续。 

第八条 财务部指定专人管理票据，建立票据使用登记制度，

根据票据种类设置票据管理台账，定期核对票据的领购、使

用、结存情况。 

第九条 票据管理人员工作变动时，需办理移交手续，交接

双方须对票据进行盘点清库，填制移交清册，由主管领导监

督办理交接并签字。 



第十条 票据管理人员应按规定保管空白票据及废旧票根和

账簿，不得擅自销毁。已开具票据存根保存期限一般为 5 年，

保存期满需要销毁的，按规定登记造册，报经原核发票据的

财政或税务经办人查验后进行销毁。 

第四章  票据的申领、使用和销毁 

第十一条 基金会各类收费活动应严格按照财政、物价以及

税务经办人等规定进行，分类使用不同种类的票据。收费活

动进行前，各有关经办人应向基金会财务部提出申请，领取

相应票据。 

第十二条 各票据使用经办人领用票据时须填写《票据领用

申请表》，经所在经办人领导签字盖章，财务部审批后发放

相应票据。领用的财政票据和内部收据应按规定在收据联加

盖基金会财务专用章，税务发票按规定在发票联加盖基金会

发票专用章，否则视为无效发票。 

第十三条 申领票据必须一事一领，一事一销，前票不销，

后票不领。 

第十四条 各票据使用单位应制定专人负责票据的申领、使

用和保管，人员发生变动时应及时办理移交手续，同时报财

务办备案。各票据使用单位负责人和经办人对票据使用的合

法性、合规性和真实性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票据使用单位须严格按核准的收费项目、收费标

准和规定的期限使用票据。 

第十六条 票据领用人接受票据后，应当场清点、检查票据，



如有缺页、漏号、重号、错号等问题，应及时交回财务部封

存作废。凡检查无误可以使用的票据，应在每本票据封面填

写使用人和启用日期等内容。 

第十七条 票据必须按顺序填写，不得拆本使用。填写必须

字迹清楚、内容完整、印章和收款人签章齐全、各联次内容

和金额一致，票据使用单位因填写错误而作废的票据，应当

在每一联加盖作废戳记或注明“作废”字样，并完整保存所

有联次，不得私自销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为自

己开具与实际业务情况不符的票据。 

第十八条 开具票据后发生错票、退票等，须收回原票据作

废，或取得对方有效证明后，填开红字票据。 

第十九条 票据使用经办人应当妥善保管票据，不得丢失。

空白票据不慎丢失，应当第一时间查明原因，以书面形式报

告财务办，并自发现丢失之日起三日内，在媒体公开声明作

废。 

第二十条 票据使用经办人应及时将票据存根联交回财务部

办理票据核销手续。若收费活动持续时间较长，应定期（原

则上 1 个月）办理票据核销手续。 

第二十一条 票据核销时应填写实收总金额、使用份数、作

废份数、使用起止日期及经办人签字。 

第二十二条 票据不得跨年度使用，当年度 12 月 15 日前，

无论所借票据是否使用完，都必须到财务办办理缴销、续用

手续，前票不清，后票不借。 



第二十三条 财务部应按规定保管使用后的票据存根，到期

后按照会计档案销毁的相关规定进行集中销毁，不得擅自销

毁。 

第五章 票据的预开 

第二十四条 基金会所有票据必须在款项到账后开具，原则

上不予预开。如有特殊事由必须预开票据的，经经办人负责

人或项目负责人审批后方可办理。 

第二十五条  预开票据经办人仅限于基金会员工。预开票据

必须填写《票据预开登记表》，注明预开票据的类型、对方

单位名称、金额、资金预计到账时间等，由经办人签字，提

供相关合同、协议，经财务办审核后开具票据。 

第二十六条 预开票据经办人负责在规定时间内催促对方单

位及时汇款到账，逾期必须将票据追回。预开增值税发票的，

款项须在当月到账；预开其他票据的，款项需在三个月内到

账。 

第二十七条 对外出具票据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经济事项开

具票据；没有协议的，按照转账回单上注明的内容开具票据。 

第二十八条 遗失所开票据的，应查明原因，及时以书面形

式经经办人签字后报告财务部可将存根联复印并加盖发票

专用章交给经办人作为报销凭证。 

第六章 票据的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九条 财务部对基金会票据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第三十条  任何职工不得擅自购买或印刷各种票据作为收



费凭证，票据使用经办人不得自行销毁票据。 

第三十一条 因违反票据管理制度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追究

使用人和相关责任人经济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由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制度自理事会批准通过之日起执行。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 

                 2019 年 10 月 
 

 

 

 

 

 

 

 

 

 


